證券商申請擔任境外華僑及外國人帳戶保管機構案件檢查表

壹、基本資料

	證券商名稱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負責人
	
	營業處所
	

	實收資本額
	
	開業日期
	    年    月    日

	業務種類
	□經紀商       □承銷商
□自營商       □其他
	分公司家數
	

	公司
營業項目
	□集中市場經紀 □櫃檯買賣經紀 □有價證券借貸 □證券業務借貸款項
□客戶委託保管及運用其款項    □集中市場自營 □櫃檯買賣自營     □短期票券業務
□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業務    □承銷         □股務代理         □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
□期貨商       □期貨交易輔助人              □期貨顧問業務     □其他，請敘明                   


製表:　　　　　　　　業務主管:　　　　　　　　負責人:　　　　　　　　　　　　　　　　年　　　月　　　日

貳、資格及書件審查
	證券商填報項目
	證券商自行檢查結果
	證交所
審查意見
	備註

	
	正常
	異常
	正常
	異常
	

	1. 公司章程：
資料索引：
	
	
	
	
	

	2. 營業計劃書
	
	
	
	
	

	(1) 增加營業項目經營之原則：
資料索引：
	
	
	
	
	

	(2) 內部組織分工：
資料索引：
	
	
	
	
	

	(3) 人員招募：
資料索引：
	
	
	
	
	

	(4) 場地設備概況：
資料索引：
	
	
	
	
	

	(5) 未來3年財務預測：
資料索引：
	
	
	
	
	

	3. 董事會（理事會）議事錄：
說明：
資料索引：
	
	
	
	
	

	4. 已依證券商設置標準第11條規定之內部控制制度（含增加之營業項目）：
說明：

資料索引：
	
	
	
	
	

	5. 已依證券商設置標準第8條規定取得電腦連線之承諾文件（增加受託買賣外國有價證券及代理買賣(外國債券)者不適用）
資料索引：
	
	
	
	
	

	6. 最近一年未曾受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臺灣期貨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依其章則為處以停止或限制買賣之處置者：
資料索引：
	
	
	
	
	

	7. 符合證券商設置標準第41條之1準用第38條第一項規定之聲明書：
	
	
	
	
	

	(1) 最近三個月未曾受主管機關依證券交易法第六十六條第一款或依期貨交易法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所為之警告處分者。
資料索引：
	
	
	
	
	

	(2) 最近半年未曾受主管機關命令該證券商解除其董事、監察人或經理人職務處分，或撤換其負責人或其他有關人員之處分。
資料索引：
	
	
	
	
	

	(3) 最近一年未曾受主管機關為停業之處分者。
資料索引：
	
	
	
	
	

	(4) 最二年未曾受主管機關撤銷部分營業許可之處分者。
資料索引：
	
	
	
	
	

	8. 其他經本會規定應提出之文件
	
	
	
	
	

	(1) 同時經營證券經紀、承銷及自營業務之證券商：
資料索引：
	
	
	
	
	

	(2) 最近期經會計師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顯示淨值達新臺幣一百億元以上，且不低於實收資本額；且財務狀況符合證券商管理規則第十三條之規定：
說明：
資料索引：
	
	
	
	
	

	(3) 申請日前半年自有資本適足比率未低於百分之一百五十：
說明：

資料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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